
  

 

 

 

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关于印发 
《第 26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活动方案》

的通知 
 

各学院、各部门: 

2023 年 9 月 11 至 17 日是第 26 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

传周，现将《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第 26届全国推广普通

话宣传周活动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做好相关工

作。 

 

 

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

2023年 8月 5日 

 丽 江 师 范 高 等 专 科 学 校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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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
第 26 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活动方案 

 

2023 年 9 月 11 至 17 日是第 26 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

传周（以下简称推普周）。为切实做好我校本届推普周活动，

按照《云南省教育厅等九部门转发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开

展第 26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活动的通知》要求，结合

我校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活动方案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

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语

言文化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

服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，加大国家通用语言

文字推广力度，传承弘扬中华优秀语言文化，在全社会营

造学习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浓厚氛围，推动新时代语

言文字事业高质量发展。 

二、活动主题 

本届推普周主题为：推广普通话，奋进新征程。 

三、活动时间 

2023年 9月 11至 17日。 

四、活动安排 

充分发挥学校主阵地作用，积极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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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传活动，推进学校语言文字工作高质量发展。 

（一）布置校园环境，营造推普氛围 

1.充分利用 QQ、微信、公众微信号等新媒体平台，向

全校教职员工普及推普周的相关知识，加强对推普周的宣

传，扩大影响；在丽德广场 LED屏滚动播放推广普通话宣

传口号。（责任部门：融媒体中心） 

2.学校广播站在推普周期间，大力宣传推普口号、推

普主题、推普的意义和作用等。（责任部门：校团委） 

3.各学院、各部门宣传栏、橱窗、展板进行更新，大

力宣传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》等推普相关内容。（责任部

门：各学院、各部门） 

（二）紧扣活动主题，开展推普活动 

1.集中组织师生学习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》等推普

相关内容，充分认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法律地位，准确

把握语言文字法律法规赋予的重要职责。（责任部门：各学

院） 

2.结合中华经典诵读工程，开展诵读、书写、演讲、

写作等多种语言文化实践形式，激发师生热爱祖国语言文

字热情，弘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提高广大师生语言

文字应用能力。（责任部门：校团委、各学院） 

3.结合云南省第五届“云岭杯”中华经典诵写讲大赛

等重点活动的初赛选拔工作。（责任部门：文学与传媒学院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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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处） 

4.配合上级相关部门组织开展好 2023 年“推普助力

乡村振兴”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志愿服务活动。（责任部

门：校团委） 

5.开展好“推普周活动进校园、进班级、进宿舍”系

列活动，提高师生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意识和水

平。（责任部门：学生处、各学院） 

6.开展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。（责

任部门：学生处、各学院、统战部） 

五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各学院、各部门要认真按照方案组织相关活动，

确保各项活动取得实际效果。在活动中要严格落实中央八

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和省委实施办法，力戒形式主义，

坚持绿色理念，反对浪费，节俭举办各项活动。要制定安

全应急预案，加强风要制定安全应急预案，加强风险防控，

确保推普周各项活动安全平稳有序开展。 

（二）各学院、各部门于 2023年 9月 15日前通过协

同办公系统向语委办（校务管理中心 2—13室）报送推普

周活动的相关材料。 

1.语委办： 

（1）制定学校本届推普周活动方案。 

（2）对本届推普周活动材料进行收集、整理、上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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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对本届推普周进行总结，并向省语委办报送活动

相关材料。 

2.各学院： 

（1）推普周相关活动方案、总结（电子版）。 

（2）开展各类活动的图片资料（电子版）。 

3.各涉及部门：报送各类宣传文字图片资料（电子版）。 

4.校团委：活动方案、总结、广播稿（电子版）。 

联系人：熊云凤 

联系电话：0888—3196076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23 年 8 月 8 日印发 


